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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缔约国收到的报告 

  沙特阿拉伯 

［原件：阿拉伯文］ 

［2002年 4月 8日］ 

 沙特阿拉伯王国对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表示

坚决的承诺，并对以色列顽固拒绝加入《不扩散核武

器条约》、从而极大影响了无核武器区的建立而深感

关切。 

 沙特阿拉伯王国认为，在中东建立联合国决议所

倡导的无核武器区的安排，要求以色列作为拥有核设

施和核储存的国家，加入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》，将

其所有的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(原子能机构)

的全面保障监督制度之下，并拆除其储存的所有核武

器。 

 以色列是中东没有加入《不扩散条约》的唯一国

家，但中东地区若要成为无核武器区，则以色列必须

加入。 

 沙特阿拉伯王国认为，联合国是能够使中东有关

国家为采取集体行动建立无核武器区而进行严肃会

谈的适当框架。 

 

  突尼斯 

[原件：法文] 

[2002年 4月 10日] 

1. 突尼斯一贯表达了其对全面裁军特别是核裁军

原则的重视，认为建立无核武器区对于加强不扩散核

武器制度和彻底消除核武器发挥一项重大作用。从这

个立场出发： 

 h 突尼斯于 1970年 2月 26日加入了《不扩散

核武器条约》。 

 h 突尼斯于 1989 年 2 月 24 日与国际原子能

机构(原子能机构)签署了全面保障措施协

定并于 1990 年 2 月 12 日批准了该协定。

关于签署该协定附加议定书的谈判尚在进

行中。 

 h 突尼斯于 1996年签署了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

约》。 

 h 突尼斯签署了《非洲建立无核武器区条约》

(《佩林达巴条约》)，并在这方面喜见《南

极条约》、《特拉特洛尔科条约》、《拉罗通

加条约》、《曼谷条约》以及《佩林达巴条

约》继续协助消除南半球和邻近地区的核

武器存在。在这方面，突尼斯喜见为缔结

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新条约采取了一些措

施。 

 h 突尼斯为埃及代表阿拉伯集团每年向大会提

出的关于中东核扩散危险的决议的共同提案

国。 

 h 突尼斯每年在大会内支持大会关于中东建立

无核武器区的决议。 

 h 在 1999年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实质会议上，突

尼斯在建立无核武器区问题工作组内发挥了

积极作用，该工作组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

一份报告，其中还鼓励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

区。 

2． 考虑到中东地区的稳定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极

为重要，突尼斯继续感到关注的是，在中东建立无核

武器区方面以及执行 1995 年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内

容方面缺少进展；这项决议是关于无限期延长不扩散

核武器条约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。 

3． 尽管区域内所有国家毫无例外地加入了不扩散

条约，可是，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是唯一的国家拒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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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入该条约并无条件地使其所有核设施接受原子能

机构全面保障措施的监督。以色列采取的这个立场对

该区域的全面裁军和建立持久和平的努力构成障碍，

并演变成以色列实行彻底的军事化，而以色列也是一

个拥有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。 

4． 在这方面，不扩散条约的所有会员国、尤其是核

武器国家有责任履行其承诺，以实现 1995 年关于中

东问题的决议中的各项目标以及 2000 年不扩散核武

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最后文件的内容。 

 

 

 

 

 


